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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政 統 計 分 析 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14-010號         114 年 12 月 
守護「生」機，「育」你同行 

壹、前言 

生育變動係社會、經濟及文化變遷等多重因素所共同形塑的結

果，隨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少子化挑戰，連動著勞動供給萎縮，將對

國家競爭力與永續發展造成深遠衝擊，因此掌握生育趨勢與其影響因

素，已成為當前國家施政重要課題；本文透過探討新生兒出生趨勢及

特徵，挑選具代表性的社會經濟指標，分析生育關鍵驅動因素，並以

迴歸模型診斷，以期作為市政規劃與政策制定參考依據。 

貳、新生兒出生情形 

本市新生兒出生人數自91年2萬8,793人下滑至99年(虎年)1萬

9,537人，降幅達32.15％，101年(龍年)因受「龍年效應」影響，出生

人數短暫回升後，復呈持續下降趨勢，至113年(龍年)僅1萬6,112人，

較上一龍年(101年)減1萬2,212人(-43.12％)，顯示龍年出生潮效應已

趨弱化(圖1)。 

由性別觀之，本市近23年新生兒性比例介於105.95至111.30之間，

其中有18年(占78.26％)高於自然界正常值1107.00，兩性出生比長期處
 

1 正常狀況下，人類在出生時是男略多於女，性比例約 103至 10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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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偏高水準，此現象反映生育文化、性別偏好或其他多重社會人口因

素(如教育、經濟、婚姻)之潛在影響(圖1)。 

換算為粗出生率，其變化趨勢與出生人數相似，亦呈現先下降、

後回升、再度下降之波動，113年粗出生率為5.65‰，較91年減51.00

％，其中男性5.98‰，減49.58％，女性5.32‰，減52.50％(圖2)。為評

估兩性出生率是否具有長期落差情形，以統計方法進行檢定，結果顯

示兩性粗出生率存在顯著差異(表1)。 

進一步觀察生父與生母

婚姻狀態，本市113年新生

兒出生人數以「婚生」1萬

5,447人(占95.87％)為大宗，

其中男性7,997人(占男性新

生兒95.85％)、女性7,450人

(占女性新生兒95.89％)，

「婚生」新生兒占比穩定；

「非婚生」665人 (占4.13

％)，其中「未認領」略高於

「已認領」(圖3)。 

參、出生率影響因子 

為運用迴歸模型深入探討影響粗出生率的潛在因素，本文以9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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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、113年臺中市新生兒出生人數
—按性別及生父母婚姻狀態分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戶政司

假設檢定 檢定結果

μ1：男性粗出生率平均值

μ2：女性粗出生率平均值

H0：μ1 - μ2 = 0

(兩性粗出生率沒有顯著差異)

H1：μ1 - μ2 ≠ 0

(兩性粗出生率有顯著差異)

檢定統計量顯著水準 α = 0.05 時，

當 p-value < 0.05，拒絕 H0，

表示兩性粗出生率存在顯著差異。

p-value < 0.001

故拒絕H0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行整理

表1、臺中市兩性粗出生率檢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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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113年之年度資料作為觀測樣本，分析內容涵蓋家庭形成、經濟條

件、教育背景、居住負擔及政策支持等層面，兼顧個人及家庭的決策

考量，亦納入外在制度與環境的情勢變化，可更精確解釋粗出生率波

動的原因，並作為建構具理論基礎與政策意涵之分析模型重要依據。

以下分析將以皮爾森相關係數2((以下簡稱相關係數)篩選同類型的社

會經濟指標，選取相關性最高且達統計顯著者，以避免重複納入相似

變項。 

一、粗結婚率及粗出生率相關性 

家庭形成方面，「婚生」新生兒占比長期維持高度穩定，顯示生育

行為與婚姻狀態具有高度連結，因此結婚人口的消長，往往會影響具

生育潛力族群規模，並反映在出生人數變動上。本市粗結婚率自91年

7.27‰下滑至98年5.14‰，其

中97年因民法修正，結婚須經

登記始生法律效力，致使部分

先前僅辦理儀式婚而未完成

登記者，於該年補辦登記，結

婚率增至6.88‰，100年適逢

建國百年，因「百年好合」之

吉祥寓意，帶動結婚率回升至

7.52‰，之後則持續降至113

年5.79‰，較91年減1.48個千

分點(圖4)。 

受傳統「先婚後生」觀念影響，多數夫妻在結婚後才進入備孕期，

而從懷孕到新生兒出生約需9至10個月，實際出生往往落在翌年。因

此，在探究粗出生率與粗結婚率之間的關聯時，需將粗結婚率對粗出

生率的影響適度向後推移，才能準確觀察其實質效果，以下將分為無

滯後及滯後一年至二年，計算兩者相關係數並進行顯著性檢定，由 

 
2 衡量兩個連續型變數之間線性相關強度與方向的統計量，取值範圍介於( -1(到( +1(之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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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可知「粗結婚率上一年度」與粗出生率相關係數為0.78最高，呈顯著正

相關，且結婚時間愈長，與粗出生率相關性將降低，故擇定「粗結婚

率上一年度」為粗出生率影響因子之一(表2)。 

二、勞動參與率及粗出生率相關性 

經濟條件方面，生育需投入大量資源，包含直接成本(如奶粉、尿

布、醫療及教育等費用)、間接成本(如育嬰期間的薪資損失及職涯中

斷等)及不確定成本(如身心健康支出)，因此，家庭在進行生育決策時，

易受育兒成本、工作穩定性與未來經濟預期等因素影響，當經濟壓力

上升或育兒支出增加時，生育意願往往隨之降低。 

勞動參與率(以下簡稱勞

參率)反映願意或需要投入勞

動市場的人口比率，勞參率上

升時，生育與工作之間的時間

排擠效應可能加劇，對女性影

響尤為明顯；反之，勞參率下

降可能反映經濟不景氣、家庭

照顧需求增加或育兒負擔加

重，亦會抑制生育意願。本市

生育可能影響因子
與粗出生率

的相關係數
相關程度 影響方向

粗結婚率當年度 0.62 * 中度相關 正向

粗結婚率上一年度 0.78 * 高度相關 正向

粗結婚率上二年度 0.59 * 中度相關 正向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行整理

備註：1.上 i 年度代表當年度往回推 i 年；i = 一, 二。

2. * 表示經檢定結果為顯著相關。

3.正向代表兩者呈正比，即粗結婚率愈高，粗出生率也愈高。

表2、臺中市粗結婚率與粗出生率相關係數及其檢定

表3、臺中市勞動參與率與粗出生率相關係數及其檢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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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勞參率61.10％，較91年增3.00個百分點，其中男性68.80％，減

1.00個百分點，女性54.00％，增7.10個百分點，歷年男性勞參率均高

於女性(圖5)。 

欲探究勞動參與率與粗出生率之相關程度，同樣以相關係數衡量

並透過顯著性檢定判斷其關聯性，由表3可知「女性勞動參與率」與

粗出生率相關係數絕對值為0.83最高，且呈顯著負相關，故擇定「女

性勞動參與率」為粗出生率影響因子之一(表3)。 

三、高等教育普及與粗出生率相關性 

教育背景方面，受高等教育者通常具備較高薪資與較佳的職業前

景，其因生育可能面臨收入損失與職涯中斷成本相對更高。此外，高

等教育延長受教年限，使個體

進入職場的年齡相對提高，並

在職涯未穩定前傾向延後結

婚與生育。由於生育時點不斷

推遲，而生育年齡具有生理限

制，致使教育程度愈高者，其

生育年齡通常更晚，整體生育

子女數亦相對偏低。本市近年

受高等教育占比呈線性上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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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6、臺中市受高等教育占比

生育可能影響因子
與粗出生率

的相關係數
相關程度 影響方向

整體

勞動參與率
-0.61 * 中度相關 負向

男性

勞動參與率
0.23 低度相關 正向

女性

勞動參與率
-0.83 * 高度相關 負向

3.正向代表兩者呈正比，即粗結婚率愈高，粗出生率也愈高。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行整理

備註：1. * 表示經檢定結果為顯著相關。

2.負向代表兩者呈反比，即勞動參與率愈高，粗出生率則愈低。

表3、臺中市勞動參與率與粗出生率相關係數及其檢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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趨勢，自91年26.03％成長至113年52.67％，增26.64個百分點，歷年男

性受高等教育占比均略高於女性(圖6)。 

經檢定，整體及兩性受高等教育占比與粗出生率皆呈現顯著負相

關，且相關係數絕對值均為0.79，為避免重複選取，擇定「整體受高

等教育占比」為粗出生率影響因子之一(表4)。 

四、住宅負擔能力及粗出生率相關性 

居住負擔方面，購屋為家庭重大支出之一，房貸將壓縮其他生活

開銷，進而降低可投入育兒資源，其排擠效應影響家庭生育考量。房

市價格波動，亦會牽動家庭的購屋時點與財務規劃，間接影響生育決

策。對已有房產的家庭而言，房價上漲可提升資產價值與經濟安全感，

對生育意願具有正向影響；相對地，無房者或租屋家庭則面臨高房價

壓力，使其生育意願受到抑制。 

房貸負擔率3、房價所得比4及房地產指數皆是衡量房價水準與家

庭購屋負擔之重要指標，房貸負擔率愈高，代表房貸占家庭可支配所

得的比重愈大，是評估購屋負擔能力的核心指標；房價所得比則衡量

家庭需投入多少年所得才能購屋，屬於反映購屋難易度的長期結構性

指標；房地產指數則呈現區域特定房地產價格的整體水準與變動趨

勢，可用於觀察居住成本的周期性變化。本市近年住宅負擔能力指標

 
3 係指家庭每月房貸支出占可支配所得的比率。 
4 計算中位數房價對於中位數家庭一年可支配所得之比值。 

生育可能影響因子
與粗出生率

的相關係數
相關程度 影響方向

整體

受高等教育占比
-0.79 * 高度相關 負向

男性

受高等教育占比
-0.79 * 高度相關 負向

女性

受高等教育占比
-0.79 * 高度相關 負向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行整理

備註： * 表示經檢定結果為顯著相關。

表4、臺中市受高等教育占比與粗出生率相關係數及其檢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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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上升趨勢，其中房貸負擔率由91年26.14％上升至113年55.01％，增

28.87個百分點，

房價負擔能力屬

「過低」5等級，房

價所得比由91年

4.91倍成長至113

年12.75倍，房地

產 指 數 由 91 年

49.26上升至 113

年160.09，增2.25

倍(圖7)。 

經檢定，住宅負擔能力指標與粗出生率皆呈現顯著負相關，且相

關係數絕對值以「房地產指數」0.82最高，故擇定「房地產指數」為

粗出生率影響因子之一(表5)。 

肆、迴歸模型選取 

為進一步釐清影響粗出生率變動之關鍵驅動因子，採用多元線性

迴歸分析建構解釋模型，並納入政策面向相關變項，以評估公共資源

投入是否有效提升出生率，作為後續政策調整與制度優化的重要實證

 
5 貸款負擔率 50％以上表示負擔能力過低，40％至 50％(不含)表示負擔能力偏低，30％至 40％

(不含)表示負擔能力略低，低於 30％表示可合理負擔。 

生育可能影響因子
與粗出生率

的相關係數
相關程度 影響方向

房貸負擔率 -0.77 * 高度相關 負向

房價所得比 -0.80 * 高度相關 負向

房地產指數 -0.82 * 高度相關 負向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行整理

備註： * 表示經檢定結果為顯著相關。

表5、臺中市住宅負擔能力指標與粗出生率相關係數及其檢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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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

圖7、臺中市住宅負擔能力指標
%、倍



8 
 

依據。 

在政策支持方面，為提升生育誘因與營造友善生育環境，本市自

100年起開始發放生育津貼，並於111年起提高生育津貼金額，以強化

對新生兒家庭的經濟支持。因此將生育補助政策設為虛擬變數

(Dummy(Variable)，於100年(含)以後設定為1，99年以前設定為0，以

量化評估政策介入對粗出生率之影響。 

綜上，將「粗結婚率上一年度」、「女性勞動參與率」、「整體受高等教

育占比」、「房地產指數」及「生育津貼政策效果」等影響因子皆納入

模型，在全模型(Full(Model)中檢定個別因子迴歸係數。檢定後發現「女

性勞動參與率」效果已不具顯著性，顯示其對粗出生率的可解釋變異，

於模型中已被其他具顯著性的關鍵因子所取代(表6)。 

進一步使用迴歸分析模型選取方法中的向後選取法得最佳模型： 

粗出生率＝10.76＋0.75×粗結婚率上一年度－0.17×整體受高等教育占比 

     －0.01×房地產指數＋1.68×生育津貼政策效果 

且該模型解釋力6((調整後R2)高達93.59％，在控制其他關鍵因子的情

況下，各因子係數估計值代表意義如下： 

(一)「粗結婚率上一年度」對「粗出生率」為顯著正向影響：「粗結婚率上

 
6 模型解釋力代表粗出生率總變異中能被影響因子解釋的比率，值愈大代表模型解釋力愈佳。 

影響因子 迴歸係數 影響方向 p-value 影響因子 迴歸係數 影響方向 p-value

常數 -9.43 * 0.115 常數 -10.76 * 0.000

粗結婚率上一年度 -0.77 * 正向 0.001 粗結婚率上一年度 -0.75 * 正向 0.000

女性勞動參與率 -0.03 * 正向 0.803 整體受高等教育占比 -0.17 * 負向 0.000

整體受高等教育占比 -0.17 * 負向 0.001 房地產指數 -0.01 * 負向 0.012

房地產指數 -0.01 * 負向 0.015 生育津貼政策效果 -1.68 * 正向 0.001

生育津貼政策效果 -1.70 * 正向 0.001

最佳模型全模型

表6、臺中市粗出生率迴歸模型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行整理

備註：1.最佳模型 R2 = 94.76％，Radj
2 = 93.59％。

2. * 表示迴歸係數在 5% 顯著水準下達統計顯著，即 p-value < 0.0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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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度」每上升1個千分點，「粗出生率」平均上升0.75個千分點； 

(二)「整體受高等教育占比」對「粗出生率」為顯著負向影響：「整體

受高等教育占比」每上升1個百分點，「粗出生率」平均下降0.17個

千分點； 

(三)「房地產指數」對「粗出生率」為顯著負向影響：「房地產指數」

每上升1單位，「粗出生率」平均下降0.01個千分點； 

(四)「生育津貼政策效果」對「粗出生率」為顯著正向影響：實施生

育津貼政策後，「粗出生率」平均上升1.68個千分點(表6)；另為評

估提高生育津貼之政策效果，爰採用100年至113年資料，並將津

貼加碼措施設定為虛擬變數7納入迴歸模型進行分析，結果顯示因

實施年度樣本數較少，故不具顯著性，尚無法納入模型討論。 

伍、結論與建議 

一、結論 

(一)本市113年新生兒1萬6,112人，較91年減1萬2,681人(-44.04％)，以

「婚生」1萬5,447人(占95.87％)為大宗，性比例107.39，粗出生率

5.65‰，減5.88個千分點(-51.00％)，受少子化影響，新生兒粗出生

率呈長期下滑趨勢，經統計方法檢定後，兩性粗出生率存在顯著

差異。 

(二)影響粗出生率的潛在因素涵蓋家庭形成、經濟條件、教育背景、

居住負擔及政策支持等層面。本市113年粗結婚率5.79‰，較91年

減1.48個千分點；女性勞動參與率54.00％，增7.10個百分點；整體

受高等教育占比52.67％，增26.64個百分點；房地產指數160.09，

增2.25倍。 

(三)運用統計方法檢定前項因子與粗出生率之相關性，結果顯示「粗

結婚率上一年度」、「女性勞動參與率」、「整體受高等教育占比」及「房

地產指數」為影響本市粗出生率之重要關鍵因子，其中「粗結婚

率上一年度」呈顯著正相關，餘3項因子均呈顯著負相關。 

 
7 100年至 110年生育津貼加碼前設定為 0，111年(含)生育津貼加碼後設定為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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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再經統計迴歸模型選取程序後，剔除不具統計顯著性之女性勞動

參與率變項，所建構之最佳模型解釋力達93.59％。模型結果顯示，

粗結婚率上一年度每上升1個千分點，粗出生率提高0.75個千分點；整

體受高等教育占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，粗出生率下降0.17個千分

點；房地產指數每上升1單位，粗出生率下降0.01個千分點；另在

實施生育津貼政策後，粗出生率平均增加1.68個千分點，顯示政

策對生育具正向影響。 

二、建議 

(一)性別平等議題是形塑生育結構重要關鍵，我國自100年起雖已明

文禁止性別選擇流產及相關性別篩檢，惟本市新生兒兩性粗出生

率仍呈顯著差異，反映社會既有性別期待仍可能影響生育決策，

並對自然生育結構造成干擾。此現象若持續存在，將對未來性別

人口結構、婚配場域及家庭形成率等產生影響。為促進生育環境

健全發展，建議賡續強化性別平權教育與宣導，深化民眾對性別

角色價值之認識，以降低文化偏見對生育行為之影響，確保每一

位新生兒皆能在尊重與平權的基礎下迎接誕生。 

(二)住宅負擔能力為影響出生率之關鍵因素，為降低民眾成家經濟門

檻，建議持續推動社會住宅政策，並結合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

計畫，強化住宅支持體系，可針對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，

提供優先承租社會住宅，加碼租金補貼及相關配套措施，以減輕

居住負擔，提升居住穩定性，進而營造友善成家與生育環境，促

進生育率提升。 

生育行為受婚姻型態變遷、家庭經濟負擔與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

交互影響，經分析結果顯示，生育津貼政策對提升家庭生育意願具有

顯著正向效果，可減輕育兒初期的經濟壓力。鑒於生育支持措施對穩

定人口結構的重要性，本市持續推動生育與育兒補助制度，並自115

年1月1日起實施「愛胎萬」政策，以營造友善生育之社會環境。 


